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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被广泛认为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深入分析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基于201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进行测算，构建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关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并对所提出的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的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在稳步增长，但东部地区相对领先、东北地区稍显滞后，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的水平呈现出地域性的不均衡；（2）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都能正向地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治理的作用更为显著；（3）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二者协同促进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根据地区的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策略，特别是对东北和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专项资金来促进均衡发展；重视数字治理的完善，尤其是在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领域；促进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的融合，如通过跨区域培训、资源整合以及跨部门协作等方式，通过加强评估体系的建立并深化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以确保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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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Among them,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core driver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deeply analyze the role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between 2018 and 2020,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for digital innov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y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Regarding the role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e propose a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and an interaction effect model, and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se model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The levels of digital innov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re generally steadi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ea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leading ahea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lags slightly,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The levels of digital innov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how regional imbalances; (2) Both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posi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ole of digital governance being more significant;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y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mulate targeted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especially for the northeast and other inland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rough policy support and special funds; Emphasize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data protection and network securit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such as through cross regional trai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systems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en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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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自身的繁荣，更对国家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数字社会的不断演进，数据要素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日益显著。大数据的爆发式发展为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产生的信息资源为探索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上，如李勇等[1]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孔令英等[2]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了邻近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但是学者尚未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优化路径进行深入的探讨，导致政策建议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不仅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特别强调了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大数据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通过这一研究框架，本文将为未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全面和具体的建议，以推动中国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繁荣。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信息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驱动，以提高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经济行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实现经济高效、可持续、环境友好、公正和包容性的增长。数字创新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创新活动，以提供新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改善组织运营或开创新的商业模式。数字治理是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来提高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决策制定、监管和执行的管理模式。

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如Zhao等[3]通过探索中国农业高效发展的理论机制，从动力、质量和效率3个层次提出了有关数字经济的关键见解。Ding等[4]则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引入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国家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拓展了对数字经济空间影响的认识。Liu等[5]运用多效应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为推动区域间产业绿色增长提供了实证支持。葛和平等[6]利用改进的Feder两部门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机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刻认识。马玥[7]则从政府监管、新基建建设和数字机制完善等角度出发，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建议。徐梦周等[8]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和城市治理，为地方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实践经验。

此外，一些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下的创新与治理，讨论了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庄彩云等[9]强调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创造价值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余江等[10]认为数字产业化是原生数字化组织在数字时代根据市场需求和传统商业逻辑变革的结果，为企业适应数字化时代提供了思路。郭高晶等[11]通过对多元主体角色的分析，得出数字治理时代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共同发挥数字治理的优势，从而为建设数字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王磊[12]则认为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的治理，通过调整各组织关系形成稳定的框架体系，为数字治理在社会形态演进中的角色提供了深刻洞察。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数字治理和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就业创造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研究他们对数字经济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解，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和发展路径。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创新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陈晓红等[13]提出的创新管理理论，本文将数字创新的内涵概括为创新产品数字化、创新主体多元复杂化以及创新过程和结果相互作用的过程。首先，数字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为各行业提供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这种创新将数字产品数字化，成为各方面可复制的数字原产品，符合创新产品数字化的内涵；其次，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得到的产品，通过企业本地化的方式，将创新产品内化为自身企业的创新并将其运用于生产领域，实现产能的高速增长，引发市场上“百花齐放”的创新风潮，符合创新主体多元复杂化的内涵；此外，由于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创新为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动力，并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基于此，本文将数字创新的概念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有机融合，更好地揭示了创新在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将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创新的代替维度进行研究。

数字创新在信息化、平台化、网络化方面展现了显著的优势，为数字经济的信息化、平台化、网络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使信息的收集、运算、传输、处理和分析速度逐步加快，加速了资金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流动，进而推动整个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数字创新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提升，以创新为驱动的数字行业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数字创新能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治理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现有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研究基础上，本文深入探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下数字治理的内涵。从王磊[12]和李韬等[14]的数字化治理理论研究中得知，数字化治理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密不可分，其中多元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数字化时代在新公共管理、协同治理和公共参与等维度都经历了巨大变革[15]。数字信息的引入使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时空联系更加紧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重要。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政府管理绩效提升，企业运行和管理效率加强，公众的政治参与度显著提高，从而直接推动数字经济本身的良性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治理是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数字化赋能，政府主导下，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关事务的治理过程。由于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治理内在意义基本统一，本文选择使用数字治理代替数字经济治理维度进行研究。

根据数字治理多元主体维度，首先，数字治理中政府的政务数字化能有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通过数字化平台，借助云技术、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实时调整数字资源的分配与调度，使数字经济交易市场更加规范，减弱交易信息非对称性，从而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良性发展；其次，在数字治理中，企业主体借助数字化平台管理企业内部人员与资源分配调度，极大地节省企业成本；同时，企业通过数字化平台与政府之间实现良好互动，税收征管数字治理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力分配效率，进而更好地调整数字经济领域劳动力分配，促使数字经济劳动体系不断完善[16]；最后，数字治理公众主体也能通过数字化平台管理个人资金流动，有效促进数字经济领域资金的合法合规运作。公众通过政府的数字治理参与到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其他主体的管理中，从而使整个数字经济社会更为协调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2：数字治理能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协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往通常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分开进行研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两者是否共同影响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认为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着交互作用。一方面，数字治理为数字创新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并提供了相应的支持。通过建立透明、开放、安全的数字环境和制度框架，数字治理为数字创新提供了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础。这有助于促进数据的共享与流通，降低创新门槛，激发创新活力。数字治理还在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主体上发挥监管和引导的角色，确保数字创新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防范潜在的风险和不公平竞争。此外，数字治理对企业提供了更多数字技术创新的机会，进而促进了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如徐越倩等[17]认为数字平台的创新在数字治理对跨境电商企业绩效提升探索方面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创新为数字治理提供了基础和动力。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商业模型的引入为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包括研究、开发和应用新技术、新业务等。这种数字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数字化管理的工具和方法，使管理过程更加智能、有效和可持续，并且促使公共服务的改进，提升管理效能和品质。企业通过数字创新不断开拓新市场，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实现永续发展。数字创新的发展和应用为数字治理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和工具，提升了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数字治理引导和调节创新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知识创新，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创新[18]。在数字治理的推动下，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逐步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化得到显著提升[19]。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技术创新和科技水平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良好的技术水平和持续的创新能够提高数字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其次，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对数字经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能够为数字经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消费习惯、金融支持和投资环境、国际合作和市场开放、产业生态和创新氛围、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也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中。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考虑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动态，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的协同作用中，有助于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全面和有效的建议。
数字经济在数字创新治理的良性互动下快速发展。数字创新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动力和创新源，数字治理为数字经济提供了稳定和可靠的发展环境。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作用，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协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究设计
3.1   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3.1.1数字创新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数字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至今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标准。两种主流的评估方式是单维评价法（如余慧[20]的研究）和多维评价法（如甄俊杰等[21]、袁野等[22]的研究）。多维评价法在多个维度上进行全面评估，具备更高的完整性。本研究参照陈晓红等[13]和甄俊杰等[21]的研究，构建了多维度的数字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在数字创新主体方面，企业和个人作为两大核心参与者，其中企业的参与度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研究试验的企业比例来衡量，而个人参与度则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企业的平均研究试验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其次，当探讨数字创新的过程与结果时，技术投入和产出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产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例和数字产业的专利申请量的比重来体现；最后，关于数字创新产品，不仅要关注产品的开发，更要注意产品的市场表现。数字新产品的开发费用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对于创新开发的投入，而电子商务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能够反映出数字产品在市场中的销售水平。因此本文从数字创新主体、数字创新过程与结果和数字创新产品3个层面来构建多指标数字创新指标评价体系以测评各区域内的数字创新水平。相关指标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区域数字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标准
	属性
	二级指标权重

	数字创新主体
(0.327)
	数字企业
	有数字技术R&D活动的企业占有高技术产业R&D活动企业比重
	+
	0.153

	
	数字研究人员
	数字技术产业企业平均R&D人员全时当量
	+
	0.174

	数字创新过程与结果(0.203)
	技术产出
	数字产业专利申请占总发明申请比重
	+
	0.093

	
	技术投入
	数字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
	+
	0.110

	数字创新产品
(0.470)
	创新产品投入
	数字新产品开发项目平均经费支出（取对数）
	+
	0.051

	
	创新产品销售
	电子商务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0.419


注：“+”表示正向指标。下同。
3.1.2数字治理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国内外对于数字治理与数字政府的指标体系建立均有较多研究，其中唐君扬[23]利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E框架）来对数字政府进行评价测度；陈立等[24] 运用TOE理论分析方法，研究了数字治理平台、信息化程度、金融机构融资等要素在四川省数字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在数字治理的评价过程中，传统的TOE框架不能完全涵盖对地区发展评价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思路：将TOE框架中的组织因素拓展为政府因素，从而形成“技术-政府-环境”（TGE）框架，用以更加精准地评价地区的数字治理发展水平。在这个框架中，技术层面包括技术投入与产出，如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比重及数字技术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以反映技术对数字治理的支持水平；政府层面则参考了冯朝睿等[25]的研究，主要通过在线办理成熟度指数和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来衡量数字治理在政府层面上的效果；环境层面主要从公众和企业的数字需求出发，用每100人的互联网接入端口数及企业每100人使用计算数来表示公众和企业对数字化的强烈需求。TGE框架强调了政府在地区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为数字治理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针对性的评估方法。相关指标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区域数字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标准
	属性
	二级指标权重

	技术
(0.501)
	技术投入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比重
	+
	0.363

	
	技术产出
	数字技术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
	+
	0.138

	政府
(0.131)
	办理成熟度
	在线办理成熟度指数
	+
	0.061

	
	服务成效度
	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
	+
	0.070

	环境
(0.368)
	公众需求压力
	每100人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
	0.150

	
	企业需求压力
	企业每100人使用计算机数
	+
	0.218


3.1.3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经过广泛查阅文献并考虑到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数据的可控性和可获取性，本文参考了赵涛等[26]提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与赵涛等[26]的研究使用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发现，主成分分析法导致数字经济评价得分的离散性较大，且数据可能出现极端值。相比之下，熵权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情况。因此，本文选择熵权法作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赋权。具体的指标体系见表3。

表3  区域数字经济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标准
	属性
	二级指标权重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互联网普及率
	每100人互联网用户数
	+
	0.146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信息技术（IT）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0.426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子通信业务总量
	+
	0.159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100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0.143

	
	数字普惠金融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0.126


 研究方法
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的评估构成了一个涵盖多维度、多要素和多指标的综合性评估体系。查阅现有研究，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赋权方法，都应确保计算要求与实际需求的一致性，并真实反映目标情况。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了熵权-TOPSIS法来整合各个指标的得分[25]。熵权-TOPSIS法引入了理想解的概念并以其与非理想解的距离作为判别依据。这种方法有效地突出了指标值之间的相对差异，避免了仅依赖绝对值评估的缺点，使得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和真实，以下为具体运算过程：

Step 1: 数据标准化，将各评价指标的数据转化为无量纲的数值；

Step 2: 使用熵权法计算每个评价指标的熵值；

Step 3: 根据熵值计算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Step 4:使用权重值和标准化的决策矩阵来计算加权标准化的决策矩阵；

Step 5:找到每个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确定正负理想解；

Step 6: 计算每个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Step 7:计算每个方案相对于正负理想解的接近度；

Step 8: 根据相对接近度从大到小对方案进行排序，接近度越大，方案越优。

研究模型

3.3.1基本模型介绍 
固定效应模型是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常用于面板数据分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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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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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或多个预测变量在预测某个结果变量时相互影响并产生超出各自独立效应的总效应时，我们称之为交互效应。交互效应通常通过预测变量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如果有两个预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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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当研究交互效应模型时，首先设立零假设和对立假设，分别表示不存在和存在交互效应。在数据准备阶段，确保数据完整并进行预处理。连续预测变量常常需要中心化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风险。接着，构建一个包含主效应和交互项的模型，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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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预测变量时的模型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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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image: image18.wmf]Y

表示结果变量，
[image: image19.wmf]X

表示第一个预测变量，
[image: image20.wmf]Z

表示第二个预测变量，
[image: image21.wmf]XZ

´

表示两个预测变量（
[image: image22.wmf]X

和
[image: image23.wmf]Z

）之间的交互效应，
[image: image24.wmf]e

是随机误差项，
[image: image25.wmf]0

b

是常数项，
[image: image26.wmf]1

b

表示
[image: image27.wmf]X

每变化一个单位时
[image: image28.wmf]Y

 的变化量，
[image: image29.wmf]2

b

表示
[image: image30.wmf]Z

每变化一个单位时
[image: image31.wmf]Y

 的变化量，
[image: image32.wmf]3

b

表示
[image: image33.wmf]X

和
[image: image34.wmf]Z

之间交互效应的强度，即当
[image: image35.wmf]X

和
[image: image36.wmf]Z

同时发生变化时，对
[image: image37.wmf]Y

的影响。

再利用适当的统计工具进行模型拟合后，检查交互项的P值，从而确定其显著性。显著的交互效应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可用交互图进行可视化。最后，确保评估整个模型的拟合度和残差，并在报告中清晰描述交互效应的各个方面。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后续的简单效应分析或区域效应分析。

3.3.2 基准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为研究数字创新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数值，本文将数字创新作为自变量，数字经济作为因变量，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模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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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image: image39.wmf]Die

it

表示第
[image: image40.wmf]i

个省份第
[image: image41.wmf]t

年的数字经济指数，
[image: image42.wmf]Din

it

表示第
[image: image43.wmf]i

个省份第
[image: image44.wmf]t

年的数字创新得分，
[image: image45.wmf]it

C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mage: image46.wmf]i

m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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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系数或待估计系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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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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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数字治理对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数字治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模型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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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待估计系数或待估计系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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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研究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是否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本文将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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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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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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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准确地捕捉时间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模型III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固定效应项，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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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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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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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系数或待估计系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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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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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能更全面展现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的机制影响，本文在个体固定效应上（模型III）和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IV）下对其进行研究。最后，为检验假设3中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是否能够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在上述基准回归模型IV下，引入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的交互项，建立一个交互效应模型：
模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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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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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交互项时，由于变量遗漏和共线性的影响，可能导致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发生相较原来的基准回归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无法获得显著的特征影响。因此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后，再引入交互项，得到以下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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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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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过标准化后的交互项。

3.4 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
根据上文的叙述，被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ie），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创新（Din）和数字治理（Dgo）。同时，要考虑到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也能更加全面地展现地区发展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本文选取了3个可能有影响的控制变量：1）产业结构（Ino）：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刻画，表示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结构水平的高低；2） 城市化水平（Url）：用地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口数占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值刻画；3） 经济发展水平（ln P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刻画，表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主要变量的选取与定义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Die
	数字经济
	依据表3的评价体系计算

	解释变量
	Din
	数字创新
	依据表1的评价体系计算

	
	Dgo
	数字治理
	依据表2的评价体系计算

	控制变量
	Ino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Url
	城市化水平
	城镇常住居民人口数与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ln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
本研究围绕中国30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及西藏地区）展开，涵盖了2018－2020 这3年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收集自国家统计局。特别地，在线办理成熟度指数和在线服务成效度指数来自于电子政务网发布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估报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提供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相关数据。

 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得分
根据表1~3中的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熵权-TOPSIS法得到了省级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得分，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为深入了解中国各省份在数字领域的发展水平，本文通过表5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在数字创新水平上，根据表5的数据，在2018年至2020年间，北京、广东和上海数字创新得分居前，代表了中国顶尖的数字创新水平，与国内的经济现实发展相符合。相对地，吉林、黑龙江和新疆在2018年得分偏低。大多数省份的得分集中于0.1~0.3之间，表示创新水平有待提升。在2019年和2020年，尽管部分省份得分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中国的数字创新水平正逐步提高。（2）在数字治理水平上，根据表5的数据，北京、上海和广东在2018年至2020年的数字治理平均得分均超0.6，代表了中国的高标准数字治理能力。相比之下，云南、甘肃和新疆在这段时间得分较低，大多数省份得分在0.2~0.5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在2019年和2020年的数字治理能力有所提升。（3）在数字经济水平上，根据表5的数据，北京在2018年至2020年间均为得分最高的地区，特别是在2020年，其得分达到了0.969 8。除上海和北京外，多数省份的数字经济得分在0.1~0.4范围内，相比2018年，这些地区在数字经济上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

表5  中国省级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得分

                                                                                                                                                                    单位：分
	地区
	省份
	数字创新
	数字治理
	数字经济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东北
	辽宁
	0.238 8
	0.251 7
	0.253 3
	0.280 4
	0.275 7
	0.288 5
	0.151 2
	0.192 7
	0.225 5

	
	吉林
	0.076 4
	0.096 5
	0.104 6
	0.193 9
	0.236 5
	0.208 6
	0.130 5
	0.202 5
	0.159 2

	
	黑龙江
	0.078 8
	0.056 6
	0.040 1
	0.216 1
	0.257 7
	0.225 7
	0.097 8
	0.199 5
	0.147 9

	东部
	北京
	0.632 6
	0.697 4
	0.731 2
	0.777 8
	0.803 4
	0.808 9
	0.754 2
	0.857 9
	0.969 8

	
	天津
	0.335 7
	0.316 0
	0.394 0
	0.423 5
	0.515 2
	0.421 8
	0.171 5
	0.303 5
	0.235 6

	
	河北
	0.183 4
	0.213 9
	0.232 1
	0.181 9
	0.224 1
	0.196 0
	0.089 8
	0.184 3
	0.143 4

	
	上海
	0.595 3
	0.627 7
	0.691 0
	0.698 6
	0.751 9
	0.707 0
	0.439 9
	0.602 0
	0.506 1

	
	江苏
	0.278 2
	0.307 7
	0.317 1
	0.529 3
	0.541 4
	0.556 5
	0.184 7
	0.283 1
	0.255 8

	
	浙江
	0.334 7
	0.350 7
	0.349 8
	0.553 1
	0.600 6
	0.621 6
	0.253 3
	0.349 8
	0.322 0

	
	福建
	0.340 1
	0.343 6
	0.339 7
	0.352 0
	0.407 2
	0.377 6
	0.154 9
	0.237 4
	0.207 4

	
	山东
	0.301 8
	0.270 7
	0.263 4
	0.309 4
	0.348 7
	0.362 8
	0.091 2
	0.173 6
	0.136 7

	
	广东
	0.476 3
	0.468 0
	0.472 0
	0.703 8
	0.682 1
	0.727 2
	0.284 2
	0.355 5
	0.326 2

	
	海南
	0.227 4
	0.289 1
	0.255 5
	0.244 8
	0.330 5
	0.304 4
	0.163 8
	0.256 2
	0.214 1

	中部
	山西
	0.250 2
	0.348 2
	0.345 1
	0.185 8
	0.195 8
	0.220 4
	0.080 3
	0.131 6
	0.185 5

	
	安徽
	0.291 3
	0.329 1
	0.315 4
	0.487 9
	0.551 7
	0.549 1
	0.070 6
	0.180 7
	0.131 5

	
	江西
	0.274 5
	0.316 6
	0.299 2
	0.281 3
	0.379 5
	0.344 4
	0.050 1
	0.153 2
	0.108 0

	
	河南
	0.255 3
	0.245 5
	0.228 2
	0.198 2
	0.272 1
	0.228 6
	0.063 3
	0.183 8
	0.130 0

	
	湖北
	0.263 9
	0.295 6
	0.294 7
	0.431 6
	0.434 2
	0.465 9
	0.111 0
	0.205 0
	0.181 2

	
	湖南
	0.268 2
	0.280 4
	0.278 4
	0.244 9
	0.315 2
	0.264 0
	0.044 1
	0.170 1
	0.112 0

	西部
	内蒙古
	0.244 7
	0.241 3
	0.253 6
	0.165 5
	0.163 3
	0.203 0
	0.155 6
	0.202 5
	0.241 5

	
	广西
	0.162 1
	0.200 9
	0.171 7
	0.159 9
	0.219 8
	0.217 6
	0.071 1
	0.197 1
	0.134 1

	
	重庆
	0.294 8
	0.328 4
	0.296 3
	0.262 9
	0.283 8
	0.256 3
	0.120 8
	0.222 0
	0.179 9

	
	四川
	0.290 3
	0.275 3
	0.269 9
	0.268 9
	0.312 6
	0.305 3
	0.139 8
	0.229 6
	0.175 1

	
	贵州
	0.157 4
	0.164 7
	0.149 3
	0.246 3
	0.252 9
	0.250 0
	0.099 1
	0.245 8
	0.188 6

	
	云南
	0.093 3
	0.192 3
	0.175 8
	0.127 7
	0.177 8
	0.160 4
	0.072 9
	0.223 7
	0.156 5

	
	陕西
	0.198 4
	0.217 4
	0.193 1
	0.231 5
	0.232 5
	0.214 9
	0.181 4
	0.271 5
	0.231 2

	
	甘肃
	0.173 8
	0.265 5
	0.204 7
	0.167 1
	0.194 5
	0.163 6
	0.077 8
	0.194 2
	0.145 7

	
	青海
	0.256 7
	0.233 6
	0.247 6
	0.203 7
	0.273 8
	0.240 7
	0.144 1
	0.262 3
	0.204 1

	
	宁夏
	0.208 9
	0.261 7
	0.231 5
	0.315 5
	0.302 1
	0.293 6
	0.155 8
	0.248 0
	0.202 7

	
	新疆
	0.054 6
	0.151 8
	0.208 4
	0.181 9
	0.259 3
	0.189 0
	0.062 2
	0.223 8
	0.136 5


为全面展示中国各经济区域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参考中国统计局的经济区域划分，把中国划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并分别绘制2018－2020年四大地区的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得分情况如图1~图3所示，通过观察图1至图3，可以发现：（1）在四大经济区域的数字创新水平上，2018年至2020年间，东部地区的数字创新得分远高于其他3个经济地区。与此相对，东北地区得分较低，每年在0.15分以下。东北、中和西部地区虽然得分逐年上升，但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数字创新能力较为突出，而四大经济区域间的数字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在四大经济区域的数字治理水平上，2018年至2020年间，东部地区的数字治理得分远高于其他3个经济区域。相较之下，东北、中部和西部3个经济区域得分相对较为接近，均在0.2~0.4范围内。东北地区在2019年得分下滑，但在2020年有所回升。这些数据揭示了东部地区在数字治理方面的领先地位。（3）在四大经济区域的数字经济水平上，2018年至2020年间，所有经济区域的数字经济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尤其是东部地区，与其他3个经济区域存在较大差距。各经济区域都在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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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2020年四大经济地区数字创新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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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2020年四大经济地区数字治理得分情况

[image: image85.png]0.40
0.35
0.30
0.25
0.20

0.15

B R TAI5/ 5%

0.10

0.05

2018

2019
R

2020

——

ARER
e p
==




图3  2018－2020年四大经济地区数字经济得分情况
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交互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是201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Stata 16.0，模型I到模型V的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1）模型I分析了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观察模型I列数据可知，数字创新（Din）对数字经济（Die）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为0.346。（2）模型II则专门探索了数字治理（Dgo）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该模型显示，Dgo的影响系数为0.410，且通过了可信度检验。相比数字创新，数字治理的影响显然更大，表示其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数字创新水平尚待提高，而数字治理则相对更为成熟。（3）模型III则在一个体系内探索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结果显示，Din和Dgo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11和0.366，均达到了99%的可信度。这意味着二者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上都有显著作用。（4）模型IV检验了这一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模型，得出的影响系数为0.238和0.198。这证明了Din和Dgo对Die的正向促进作用是稳健且可靠的。（5）模型V着重检验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其交互项系数达到10.885，并具有95%的可信度，表示二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从表6最后一行R2可知，模型相关性也由0.910上升到0.920，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

根据模型I到模型IV，本文验证了在研究假设部分提出的假设1和假设2。通过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改善区域治理水平，数字经济能得到更加高质量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水平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数字创新凭借着数字技术平台、数字信息设施的发展等方面，拓宽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渠道，并且能有效加速经济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的流动，从而有效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企业和公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数字治理，为社会经济需求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同时，良好的治理水平也能让经济交易过程更加规范、更加安全，减少恶性的经济消耗和损失，从而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模型V，本文验证了在研究假设部分提出的假设3。一方面，数字创新能为数字治理提供优秀的数字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持，让数字治理变得更加贴近公众生活，进而促使政府、企业和公众能更容易和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从而有效调节数字治理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数字治理能为数字创新打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创新技术研究环境，使得各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在从事试验开发的工作上更加便捷，减少行业和企业机构间的恶性竞争，从而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创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表6  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Din
	0.346***

(3.42)
	 
	0.311***

(3.29)
	0.238***

(2.99)
	0.392***

(4.08)

	Dgo
	 
	0.410***

(3.31)
	0.366***

(3.18)
	0.198*

(1.96)
	0.298**

(2.63)

	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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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5**

(2.48)

	Ino
	0.157***

(3.74)
	0.169***

(4.07)
	0.140***

(3.58)
	0.010

(0.24)
	0.137***

(3.66)

	Url
	1.539***

(3.04)
	1.303**

(2.55)
	1.404***

(2.98)
	−0.645

(−1.15)
	1.337***

(2.96)

	ln PGdp
	0.448***

(3.60)
	0.438***

(3.47)
	0.361***

(3.05)
	0.128

(0.88)
	0.389***

(3.42)

	Constant
	−6.062***

(−5.56)
	−5.865***

(−5.26)
	−5.105***

(−4.84)
	−0.991

(−0.63)
	−5.372***

(−5.30)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样本量/个
	90
	90
	90
	90
	90

	R2
	0.894
	0.893
	0.910
	0.941
	0.920


注：1）括号内数据的是标准误；2）***、**、*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稳健性分析
为确保本文的5个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稳定性，对所用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得到的结论进行了稳健性分析。这项分析主要检查参数变化时，评价方法和指标的解释能力是否仍然稳健。本文专注于研究当某些参数变动时，评估方法和指标对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简言之，每次得出结论后都采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若在调整某些条件或假设后，结论仍然稳定，那么可以认为该结论是可靠的。本文采用更改指标评价体系合成方法对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进行重新计算权重并计算得分，采用熵权法对指标评价体系进行重新得分合成。在计算权值之后，直接计算指标评价体系各地区各年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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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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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上的得分。由熵权法计算得到的数字创新、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熵权法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n
	90
	0.323
	0.137
	0.040
	0.682

	Dgo
	90
	0.365
	0.177
	0.132
	0.838

	Die
	90
	0.233
	0.164
	0.036
	0.976

	Ino
	90
	1.571
	0.791
	0.926
	5.244

	Url
	90
	 0.635
	0.102
	0.474
	0.893

	ln PGdp
	90
	11.06
	0.379
	10.380
	12.010


本文采用Stata 16.0，运用熵权法合成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得，从模型I到模型V中Din、Dgo和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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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o的估计系数均在5%显著水平下为正，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下，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表明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效应，共同促进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可以说明上述的实证检验结果稳健。
表8基于熵权法的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Din
	0.306***

(0.109)
	 
	0.206**

(0.098)
	0.167**

(0.073)
	0.248**

(0.095)

	Dgo
	 
	0.484***

(0.101)
	0.435***

(0.101)
	0.224***

(0.080)
	0.379***

(0.099)

	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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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1**

(3.582)

	Ino
	0.230***

(0.046)
	0.200***

(0.042)
	0.190***

(0.041)
	0.017

(0.039)
	0.197***

(0.039)

	Url
	1.637**

(0.558)
	1.433**

(0.503)
	1.463**

(0.488)
	−0.879

(0.517)
	1.183*

(0.482)

	ln PGdp
	0.529***

(0.137)
	0.446***

(0.125)
	0.407**

(0.123)
	−0.054

(0.133)
	0.485***

(0.122)

	Constant
	−7.112***

(1.199)
	−6.099***

(1.111)
	−5.721***

(1.093)
	1.155

(1.443)
	−6.412***

(1.085)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样本量/个
	90
	90
	90
	90
	90

	地区数
	30
	30
	30
	30
	30

	R2
	0.902
	0.921
	0.927
	0.962
	0.934


结论和建议
本文聚焦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深入探究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构建了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在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利用2018－2020年的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来分析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是在全国层面上，这三者都在稳步向前发展。本文通过采用熵值-TOPSIS方法对201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在全国各区域上，各省份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稳步提高；而在分区域对比上，东部地区省份在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三者都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省份，东北地区省份在三者上相对滞后，表明中国数字创新、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总的来说各地区水平分布较为不均衡。第二，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建立4个基准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创新与数字治理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发现数字治理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要更加强大。第三，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同时二者的交互效应能正向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经济高效发展，围绕数字治理和数字创新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实施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缓解地域差异带来的发展水平不均衡。针对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可制定更为精准的差异化区域政策。具体而言：（1）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加大对数字产业园区建设的投资，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进一步巩固其数字经济领先地位。同时，应加强对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升当地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2）对于中部地区，政府可以制定更加灵活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鼓励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此外，加强对中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意识，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3）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的投入，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和项目入驻，促进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鼓励当地企业加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缓解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数字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
第二，健全数字治理法制环境，稳步健康发展数字经济。为确保数字治理法制环境的有效执行，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标准。加强执法力度，建设更为健全的监管体系，以维护数字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具体而言：（1）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法规制定，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标准，以规范企业行为，防止信息泄露和网络攻击等问题的发生；（2）加强执法力度，建设健全的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法规的有效执行和监督，维护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3）鼓励企业通过自律机制提升数据安全意识，加强内部数据安全管理和网络安全意识培训，促进全社会对数字治理法制的共同遵守，共同维护数字经济的发展环境和秩序。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第三，搭建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各地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的合作互利。政府可积极推动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搭建，为各地提供一个共享资源、共同发展的平台。该平台可以涵盖数字创新、数字治理的最新成果，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合作和经验分享。政府可提供资金支持，设立奖励机制，提高各地参与平台建设的积极性，更灵活有效地带动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运作，以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了搭建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1）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平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确保平台运作顺畅；（2）制定详细的建设计划，明确平台的功能和技术架构，为平台建设提供清晰的路线图；（3）招募专业团队，负责平台的技术开发和运营管理，保证平台的稳定运行；（4）提供资金支持，并设立奖励机制，激励各地积极参与平台建设和合作；（5）定期举办培训和交流活动，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经验分享和合作交流，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可以有效促进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平台的搭建和运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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